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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所涉事项进展

暨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

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

年 7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公司

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被留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64），于

2023 年 7 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被留置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66），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周炜先生因涉嫌行贿被茂名市监察委员会立

案 调 查 及 实 施 留 置 ； 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正常

履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70），公司收到周炜先生家属通知，

周炜先生已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自茂名返回上海，相关案件还在进一

步调查中，公司尚未收到相关书面文件。周炜先生已能正常履行公司

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等职责。

一、进展情况

2025 年 11 月 5 日，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深圳卫宁中天软件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卫宁中天”）和周炜先生家属的通知，深圳卫

宁中天和周炜先生已于当日收到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签发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的《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如下：

一、被告单位深圳卫宁中天软件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，判处罚

金人民币八十万元。

二、被告人周炜犯单位行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

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。

以上为一审判决，尚未生效。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均决定就上述判

决向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
二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

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1、深圳卫宁中天系公司的区域型全资子公司，仅在广东部分地

区开展业务，近三年（2022－2024 年度）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公司
营业收入 净利润

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

深圳卫宁中

天
2,367.53 1,564.34 1,365.20 999.39 1,126.92 700.14

公司
309,286.4

7

316,342.4

8

278,224.0

9

10,864.0

1

35,795.9

1

8,789.3

2

比例 0.77% 0.49% 0.49% 9.20% 3.15% 7.97%

因此，如果深圳卫宁中天后续开展业务因上述判决受限，预计不

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2、根据判决书中确定的对深圳卫宁中天所处的罚金（80 万元），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0.9%，公司将

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，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不会产生重大

影响。

3、根据判决结果，公司判断上述情形不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5 年修订）第 10.5.1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

强制退市的情形。



4、目前，除周炜先生无法正常履职外，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履职。为消除相关影响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，审议在周炜先生无法履行

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职务时，由公司副董事长刘宁先生代为履行公司

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职务等事项。

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业务流程，日常经营管理由公司高管

团队负责，公司高管团队已针对相关事项做了妥善安排，目前公司经

营正常。

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

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披露的信息均

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

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《刑事判决书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○二五年十一月五日


